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　函

機關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
之4號

聯 絡 人：梁乃文

電　　話：04-37061216
傳　　真：

電子郵件：e-1137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北門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3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原字第11300528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

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

轉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職業訓練、技能檢定、就業服主旨：
務合理調整措施，編製「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合理調整指
引手冊」，請轉知所屬並視需要逕至該署網站下載使用，
請查照。
依據教育部113年4月23日臺教學（四）字第1130040836號一、
函轉勞動部113年4月15日勞動發特字第1130505625號函辦
理。
旨揭手冊下載網址：https://gov.tw/3SK。二、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　共1頁

裝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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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0003693


